


合 同 书

甲方 ： 泌阳县农业农村局

乙方 ： 中城易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经过公开招标 ， 乙方 中标 泌阳县农业农村局泌阳县池塘

工程化设施渔业建设项目(泌财竞谈采购-2026-5) 施工任务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、 《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 同

条例 》 等法律 、法规 ， 为 了保障 项 目的施工质 量和 进 度 ，提

高项 目工程建设效益， 制定本合同 。

一、 合同价款及付款办法

1、 合 同总价： 本合同金额为 (大写) : 壹佰柒拾叁万叁任

肆佰元整 (小写： 1733400.00 元) 。

2、 建设内容： 坑塘清淤、 回填、 混凝土护坡、混凝土道路、

排水管、给水管、线杆等内容。

3、 工程结算： 按照实际完成的合格工程量据实结算(未完工

的单个子项目不进行结算),但不得超过中标价 。

4、 付款办法： 工程进度拨款，中标施工单位经项目监理单

位和业主单位认定中标施工单位进场后备料足、 施工进度快、 工

程质量高等综合因素，完成合同价合格工程量的40%,乙方申请

拨付中标工程款的30%; 工程进度款根据实际进度， 最高付至合

同价的80%;经县级验收合格后付至审计或审核价的97%,其余

工程总价款的3%为工程质量保证金，待工程运行1年后，若未

出现质量问题， 由乙方提出用款 申请，经 甲方审核后，拨付资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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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。

3、 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， 严格按照

安全标准组织施工，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

督检查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。 由于乙方安

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，由乙方承担。 因

施工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或伤害他人事故及其它一切安全事故

均由乙方负责。施工中因违反规定造成的损失和发生的费用由乙

方负责。

4、乙方承担本项目的经理姓名 段亚男 ,项目经理证书号码 ：

豫241202196220,联系电话： 15037386415 , 项 目经理代表公

司全面负责本工程现场组织，指挥，管理，协 调等工作。 承诺在

本项目完成后的合同责任保修期内，根据项目实际保修工作需要

也能随时到场负责指挥， 安排应做的保修工作。

5、 乙方在签定合同时，需交纳3%履约保证金。 乙方按合同

要求保质保量按期完工， 经联合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如数退还履约

保证金。 否则，将根据工程损毁情况或维修实际发生的费用扣其

履约保证金 。

6、 乙方必须按照《河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

实施办法》执行农民工工资，合同签订五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供农

民工工资保证金存款协议书。

七、 工程设计的变更

在组织施工中，如必须变更设计，应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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